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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203        证券简称：大中矿业        公告编号：2022-115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签署《框架合作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中矿业”、“公司”）、国城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城控股”）、上海锦源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锦源晟”）、景成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成投资”）

（以下统称为“联合投资主体”）于 2022 年 11 月 22 日上午，与内蒙古赤峰市

人民政府、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就锂矿等资源开发、新能源产业开发、共

同投资建设锂电“低碳”产业园战略合作事宜举行签约仪式。已有三方主体在《框

架合作协议》上签字。但由于内蒙古疫情影响，仍有部分主体盖章和签字尚未完

成。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未取得全部主体签字盖章的《框架合作协议》。鉴于

媒体已就本次合作有相关报道，因此就本事项进行提示性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作内容 

为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的部署，充分发挥内蒙古赤峰市、赤峰市克什

克腾旗现有的锂资源等矿产资源、新能源风光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按照“协同

发展、专业运作”的方式，联合投资主体拟在赤峰市、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就锂矿

等资源开发、新能源产业开发、共同投资建设锂电“低碳”产业园等项目。联合

投资主体拟就上述事项与内蒙古赤峰市人民政府、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签

署《框架合作协议》。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内蒙古赤峰市人民政府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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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称：内蒙古赤峰市人民政府 

（2）机构类型：地方政府机构 

（3）与公司关联关系说明：内蒙古赤峰市人民政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类似交易情况 

最近三年公司与内蒙古赤峰市人民政府未发生类似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内蒙古赤峰市人民政府信用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资信及履约能力。 

（二）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 

1、基本情况 

（1）名称：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 

（2）机构类型：地方政府机构 

（3）与公司关联关系说明：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与公司不存

在关联关系 

2、类似交易情况 

最近三年公司与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未发生类似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信用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资信及履约能

力。 

（三）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名称：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吴城 

（3）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人民币 

（4）主营业务：股权投资，实业投资，矿业投资，房地产投资，矿产品及

金属国内贸易，国家准许的进出口业务。 

（5）注册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城北街 368 号绿谷信息产业园绿谷一

号楼 2002-2 

（6）与公司关联关系说明：国城控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类似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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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公司与国城控股未发生类似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国城控股信用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资信及履约能力。 

（四）上海锦源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名称：上海锦源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梁丰 

（3）注册资本：70,000 万元人民币 

（4）主营业务：从事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回收工艺、勘探科技、冶炼科

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材料及制品、矿产品、机电设备的批发、进出口；佣

金代理（拍卖除外）及相关配套服务；国际贸易；企业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5）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 888

号 C 楼 

（6）与公司关联关系说明：上海锦源晟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类似交易情况 

最近三年公司与上海锦源晟未发生类似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上海锦源晟信用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资信及履约能力。 

（五）景成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名称：景成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杨智峰 

（3）注册资本：80,000 万元人民币 

（4）主营业务：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项目咨询；风力发电、太

阳能发电等新能源项目投资（不得从事金融股权投资业务）；新能源设备物资的

采购、储运、加工、销售；新能源技术开发服务；新能源设备制造；风力发电站、

太阳能电站等新能源电站的运行维护；企业管理咨询；（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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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不得从事证券、期货类投资；不得公开交易证券

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 

（5）注册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区工业园区企业服务中心 2楼 6-2-31

室 

（6）与公司关联关系说明：景成投资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类似交易情况 

最近三年公司与景成投资未发生类似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景成投资信用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资信及履约能力。 

三、《框架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一）《赤峰市人民政府与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锦源晟新能源材料

有限公司、景成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框架合作协

议》主要内容 

甲方：内蒙古赤峰市人民政府 

乙方 1：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2：上海锦源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乙方 3：景成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 4：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拟在赤峰市就矿产资源开发、新能源产业开发等项目进行投资，双方确

立了合作原则和保障机制，具体内容如下： 

1、合作原则 

（1）互利共赢原则。双方共同成立投资平台，参与相关项目有效落地并保

障实施，提高合作水平，实现互利共赢。 

（2）优势互补原则。充分发挥各方优势，积极推动各方优势资源的集成、

互补、协同与共享，不断拓宽发展空间。 

（3）长期稳定原则。遵循市场化运作原则，合作各方充分信任，着眼于长

远利益，致力于构建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  

2、保障机制 

（1）建立高层沟通协调机制和项目工作小组。建立各方主要领导定期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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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协调合作事宜，促进项目加快落地。 

（2）甲方就乙方的投资项目可以以现金、资源等方式参与投资。具体投资

额度、方式、管理机制、政策支持可以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确认。 

（3）甲方根据项目建设需要，协调土地供应、风光资源、能耗指标和排放

指标、矿产资源、电、气等生产要素以及相关审批事项，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4）乙方发挥管理、技术和行业整合主体优势，结合产业投资和创业投资

等手段，全面推进项目的建设，确保项目按计划建成顺利落地。 

（5）乙方承诺根据项目建设需要，在赤峰市注册成立具体实施项目的项目

公司。 

3、其他事项 

（1）本框架协议自签订之日起，双方应尽快就实体项目落地开展实质性工

作，如规划设计、成立项目公司等。任何一方无正当理由未履行本框架协议约定

内容或违反本框架协议约定，致使本框架协议无法履行或履行本框架协议已成为

不必要时，守约方有权要求解除本框架协议，但解除本框架协议应以书面方式通

知对方。 

（2）本协议是各方合作的战略性框架协议，在开展具体合作项目时，商洽

签订具体合作协议。 

（3）本协议需经签约各方有权机构批准，经签约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

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贰年。 

（二）《赤峰市克什克腾旗锂电低碳产业园项目框架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 

乙方 1：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2：上海锦源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乙方 3：景成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 4：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在符合国家、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关于“锂电全产业链”发展的相关政策

及规划，乙方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计划投资约 200 亿元，打造锂电全产业链“低

碳”产业园区。 

1、项目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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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区拟建设以下八个项目： 

（1）碳酸锂生产项目。依托克什克腾旗锂矿资源，计划建设 4 万吨/年碳酸

锂项目，预计投资约 20 亿元。 

（2）其他锂盐项目。计划建设 4万吨/年锂盐项目。本项目将在碳酸锂生产

项目投产后开始建设，预计投资约 20 亿元。 

（3）新能源电站开发项目。服务“低碳”产业园项目发展需要，依靠政府

支持，采用“低碳”产业园绿电供应试点或“源网荷储”方式，按照根据产业园

用电负荷情况，倒推风光资源需配置指标，保障及新能源合理消纳。本项目计划

总投资额约 70-80 亿元（含自用储能和输变电资产等），并提前规划、优先建设，

以优先保障产业园项目的用电需求。 

（4）电池正极材料生产项目。依托锂盐项目，计划建设 25 万吨/年磷酸铁、

磷酸铁锂项目。项目整体预计总投资额约 46 亿元。 

（5）10万吨人造石墨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计划建设 10 万吨/年人造石墨

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预计投资总额约 40 亿元。 

（6）10GWh 锂电池制造项目。拟建设 10GWh 锂电池产能，本项目计划投资

总额约 20 亿元。 

（7）电池 PACK 和公共储能电站投资项目。根据电池产能，在赤峰市克什克

腾旗投资相应规模的电池 PACK 生产厂，首期计划投资约 2 亿元，并根据赤峰市

克什克腾旗当地电力发展规划，在当地并辐射周边区域投资不少于 1GWh 公共储

能电站以及若干用户侧储能项目，服务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8）充换电站投资项目。拟利用当地短倒运输车辆电能置换的有利时机，

本项目首期投资不少于 20个重型卡车充换电站，预计直接投资额约 7000 万元，

年增加新能源电能消纳约 2亿千瓦时。为服务城市垃圾和渣土倒运需要，结合城

市规划，本项目拟建设若干充换电站。 

2、保障机制 

（1）双方将建立高层沟通协调机制和项目工作小组。建立各方主要领导定

期会晤机制，共同成立产业园项目工作小组，协调合作事宜，促进项目加快落地。 

（2）甲方就乙方的投资项目可以以现金、资源等方式参与投资。具体投资

额度、方式、管理机制、政策支持可以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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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甲方充分发挥政府统筹协调作用，积极协调赤峰市及克什克腾旗相关

部门推进乙方增资内蒙古维拉斯托矿业有限公司相关工作。 

（4）甲方根据产业园项目建设需要，协调赤峰市及克什克腾旗土地供应、

风光资源、能耗指标和排放指标、矿产资源、电、气等生产要素以及相关审批事

项，确保产业园项目顺利实施。 

（5）产业园项目所涉的土地厂房及配套设施建设、产业支持、税费减免、

固投补贴、人才引进激励等具体优惠政策双方根据投资项目另行协商。需要市级

以上政府决策的，甲方负责协调。 

（6）乙方发挥管理、技术和行业整合主体优势，结合产业投资和创业投资

等手段，全面推进产业园项目的建设，确保项目按计划建成顺利落地。 

（7）乙方承诺根据产业园项目建设需要，在赤峰市及或/和克什克腾旗注册

成立具体实施项目的项目公司，项目公司作为产业园项目的经营实体，应当依法

经营、纳税，且应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将全部税收在赤峰市或/和克什克

腾旗缴纳。 

3、其他事项 

本协议是各方合作的战略性框架协议，在开展具体合作项目时，商洽签订具

体合作协议。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大中矿业、国城控股、上海锦源晟、景成投资与内蒙古赤峰市人民政府、赤

峰市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签署的《框架合作协议》符合公司投资锂矿新能源产业

发展的长远战略规划。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具备丰富的矿山采、选、冶技术，

储备了优秀的采、选、冶管理团队，在本项目矿山采、选、冶开发方面具有明显

的优势。联合投资主体的其他各方也将充分发挥其各自优势，形成各方资源的集

成、互补、协同，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 

本次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的长远战略规划，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未来的盈

利能力，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协议的签署不会对本年度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直接影响，也

不会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交易对手形成重大依

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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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事项说明 

该项合作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六、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有三方主体在《框架合作协议》上签字。但由于内蒙

古疫情影响，仍有部分主体盖章和签字尚未完成，尚未取得全部主体签字盖章的

《框架合作协议》。鉴于媒体已就本次合作有相关报道，因此就本事项进行提示

性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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